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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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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 

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 

特设小组的程序性报告 

1·《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 

约》缔约国特设小组按照其第九届会议所作的决定，于1998年3月9日至13日在 

日内瓦万国宫举行了第十届会议。这段期间内，在主席匈牙利大使蒂博尔·托特的 

主持下，小组共举行了10次会议。澳大利亚大使约翰·坎贝尔和智利大使哈维 

尔。伊利亚内斯担任小组副主席。裁军事务部裁军研究金和培训方案高级协调员奥 

贡索拉，奥贡班沃先生担任小组秘书。 

2。在特设小组第十届会议上，《公约》的下列缔约国参加了小组的工作:阿根 

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 

亚、克罗地亚、古巴、捷克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爱尔兰、意大利、 

日本、肯尼亚、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 

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 

西班牙、瑞典、瑞士、上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越 

南。《公约》的下列签署国也参加了小组的工作:埃及、摩洛哥和缅甸。 

3·在第1次会议上，特设小组决定继续审议题为"根据《生物武器公约》缔 

约国特别会议 后报告所载的职权范围加强该《公约沪的议程项目9。 

G E 9 8 - 6 0 7 9 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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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第十届会议上，特没小组主席由各位主席之友协助，就下列具体问题进 

行了磋商和谈判: 

促进遵约的措施 

-理查德。陶惠尔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调查附件 

-彼得。古森先生(南非) 

与第十条有关的措施 

-卡洛斯。杜阿尔特先生(巴西) 

5。特设小组按照工作计划共举行了10次会议，其中有4次会议专门讨论与"促 

迸遵约的措施"有关的问题，2次会议专门讨论"与第十条有关的措施"，4次会议 

专门讨论"调查附件"。根据第九届会议上达成的谅解，鉴于时间有限，特设小组面 

前的其他问题在本届会议期间不予处理。主席之友由裁军事务部政治事务干事弗拉 

基米尔，博戈莫洛夫先生和专业助理艾里斯。亨纳女士协助。 

6·就本届会议处理的间题进行讨论的结果附于本报告之后(附件一)。除了主席 

申明此文件不妨害各代表团的立场外，还用方括号表示各代表团具体的初步关注之 

处。各方认为，需在今后各届会议上进一步详细审议所有各点。 

7·除了前几届会议上提交的文件外，特设小组还收到了10份涉及所讨论的职 

权范围要点的工作文件，这些文件列于附件三。 

8·特设小组审议并通过了将于1998年6月22日至7月10日举行的第十一届 

会议的工作计划(附件^^^ 

9·在1998午3月13日举行的第10次会议上，特设小组审议并通过了程序性 

报告草案(B W C / A D H O C GR^U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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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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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促进遵约的措施进行讨论的结果 

以下列案文替代B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3 9号文件第40页第三条F节第一小节 

第18和第19款(包括有关标题): 

(c) [自愿访查] 

[ 18·每一缔约国可[请求][主动请][邀请] [本组织]对位于其领土上或 

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的设施进行访查，以实现下列目标中的一项或一项 

以上目标: 

[(a)协助编制个别设施宣布和国家宣布[以及/或者澄清其中可能存在的某 

一不明情况]; ] 

[(b)促进本议定书中规定的合作和援助; ] 

[(c)解决与宣布有关的某一具体关注，包括任何不明情况; ] 

[(d)根据本条关于磋商、澄清和合作的E节第8款(d)项的规定，解决某一 

具体关注。] 

19·总干事应[与执行理事会磋商，][考虑到[所涉资源问题及其他间题][[技 

术]秘书处的现有资源及访查的性质和目的]，]按照[附件B所载的程序][经[执 

行理事会][缔约国大会]核准的有关标准和准则]，就此种访查[请求]的[实施] 

[启动]作出决定。 

20·自愿访查的详细安排和内容应由总干事与有关缔约国事先议定。 

21。总干事应[按照附件B ]为每次访查下达[标准的]任务授权[，而此种 

访查应与被访查缔约国合作完成]。 

[ 22·此种访查应以尽可能少侵扰的方式进行[，并且不得[以任何方式]影 

响或打断设施正在迸行的活动]。]] 

[(D)旨在建立信任的自愿访问 

23·为了建立信任，各缔约国之间应按照附件G第六节安排和议定对特定设施 

迸行自愿访问的次数、程度、时间长短、时间安排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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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促进遵约的措施进行讨论的结果 

以下列案文替代BWC/AD H O C GROUP/39号文件第43至第45页第三条F节第 

二小节第1至第4款(包括有关标题八 

[二、[加强第三条的执行的措施] 

[ 1。为确保《公约》第三条得到遵守，各缔约国应按照以下准则，只为《公 

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转让具有双重用途的微生物剂及其他生物剂、毒素和设备。 

2·根据第1款，并鉴于有关物剂、毒素、设备和技术大多属于双重用途性质，为 

了防止双重用途物品用于《公约》所禁止的目的，应按下列准则行事: 

(a)缔约国在提出任何获取特定物剂/毒素/试剂的请求时，应附有以下资 

料:目的、所需数量、与拟议用途有关的场区或设施、场区或设施的 

预定生产量、预定储存地点和 终用途证明书'; 

(b)按照建立信任措施应予以宣布的、供遵约制度参加国在BL4设施申使 

用的任何设备的转让或获取，均应向[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组织]提 

出请求，请求中应载明拟议用途及与拟议用途有关的场区/设施的详细 

情况; 

(c)与运载工具、毒素和病原体的喷雾式传播、物m^毒素在环境压力下保 

持稳定有关的任何技术的转让，均应向[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组织] 

提出请求; 

(^)未经[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组织]事先同意，不得向《公约》遵约制 

度的非参加国转让物剂、设备和材料。] 

[ 3. (a)为确保《公约》第三条得到遵守，[任何缔约国不得批准] [每一缔约 

国应只在其确定物剂、毒素或设备将完全用于预防、防护或其他和平 

目的的情况下才批准]向任何接受者转让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 

^ BWC/ADD H O C GRO^正/^^号文件第197至第198页所载的建立信任措施主席之友 

就"关于转让和转让请求的数据和关于生产的数据"拟订的转让表格需联系此处加以修 

改 。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4 0 

P a g e 6 

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或转让[能够将此种物剂或毒素用 

于敌对目的][能够用于违反《公约》第一条]的设备[，除非该缔约 

国确定此种物剂、毒素或设备将完全用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目 

的. 

(b) (1)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 ̂ ]天和对 

本议定书作出任何修正后[。…¨]天向[本组织]报告其为执行 

《公约》第三条而制定的本国法律和规章。 

(2)每一缔约国应至迟于本议定书对该缔约国生效后[·…p4 ]天和对 

本议定书作出任何修正后[·…q4 ]天向[本组织]报告其为执行 

《公约》第三条而采取的行政措施和其他本国措施。 

[(3)此种报告应载有详细的资料。如果有此种资料，可在根据本议定 

书第一条所规定的调查程序进行访查期间核实报告中所载的资 

料 。 ] 

[(c)不得向非《公约》缔约国和非本议定书缔约国转让微生物剂或其他生 

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或转让能够将此种物剂或 

毒素用于[敌对目的][违反《公约》第一条的目的]的设备。]2 

[(d)在执行上述措施时，每一缔约国应确保此种措施不致阻碍各国的和平 

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 4·[建议的]转让准则: 

(a)《公约》的规定不得用来约束和/或限制为《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转 

让科学知识、技术、设备和材料。 

(b)为了提高生物材料贸易的透明度，各缔约国可商定关于交换生物材料 

出口 终用户证明书的安排，但此种安排不得对各缔约国获得生物材 

料、设备或技术信息造成任何限制或阻碍。此种安排将在本议定书对 

各缔约国生效之时取代一切现行的生物材料贸易临时规则。 

(c)可要求接受转让者提供 终用户证明书，其中载明与转让的生物剂或 

毒素和设备(有待特设小组查明其相关性)有关的下列资料: 

应进一步审议此一禁止规定可能涉及的人道主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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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仅供非《公约》缔约国用于《公约》不加禁止的目的; 

(2)非经供货方授权，不会再次转让; 

(3)类别和数量; 

(4) 终用途;和 

(5) 终用户的名称和地址。 

(^)各缔约国应按照《公约》第五条的规定，通过磋商和澄清程序消除此 

种转让所引起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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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促进遵约的措施迸行讨论的结果 

以下列案文替代BWC/AD H O C GROUP/39号文件第46至第51页第三条F节第 

三小节第1至第19款(包括有关标题): 

三 、 调 查 T 

(A)调查的启动和类型 

[ 1·本节的规定只应适用于解决在本议定书生效后产生的对不遵约的关 

注 。 ] 

2·每一缔约国应有权只为确定与对任何其他缔约国可能不遵守《公约》的具 

体关注有关的各项事实而请求进行调查。 

3·每一缔约国有义务使一切请求不超出《公约》的范围并且不提出毫无根据 

的请求。 

4·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在每项请求中具体说明希望进行下列几类调查中的哪 

一类调查: 

(1) [在发生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和/或毒素释放或侵袭人、动物或植物 

从而对一缔约国不遵守《公约》第一条产生关注的地理区域内][对指 

称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进行的] [实地]调查。 

(2) [在对特定设施参与《公约》第一条禁止的活动感到关注的情况下在 

该设施的周界内][对任何其他指称违反《公约》条款义务的情况][进 

行的] [设施]调查。 

[(3)在对进行了违反《公约》第三条的转让感到关注的情况下进行的调 

查 。 ] 

'在关于调查的用语上未达成协议。一个可用的术语是功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而进 

行的调查"。另一个可用的术语是"(第六条下的)质疑性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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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中列明的]所有疾病的自然突发对《公约》不构成遵约方面的 

关注[，因而不得作为调查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理由]。'、' 

[ 5之二·附件·…。中列明的因《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而造成的事故对《公 

约》不构成遵约方面的关注，因而不得作为调查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理由。] 

6·可按照本议定书及其附件的规定，请求在-缔约国领±±或其管辖或控制 

下的任何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无论须受调查的设施或地理区域竹所有权形式如何。 

[7·如果对[应在请求中予以指明的]一缔约国是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原因 

这一点感到关注，还可请求在一非缔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 

[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进行[实地]调查。应与该非缔约国进行磋商，请 

其同意本议定书下为缔约国设想的与准人和调查的进行有关的规定和权利或该非缔 

约国和[总干事][执行理事会]郡认为可共同接受的任何其他调查安排可酌情适用 

于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进行的调查。] 

[ 8·如果对不遵约的关注所涉及的《公约》缔约国并非本议定书缔约国，应 

酌情由各缔约国援用《公约》的有关条款设法解决此一关注。如果根据《公约》启 

动调查，本议定书下设想的与准人和调查的进行有关的规定和权利可按议定方式酌 

情适用。] 

[ 9·如果与生物或毒素武器有关的关注涉及一非《公约》缔约国，[本组织] 

应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秘书长密切合作。[本组织]若收到请求，应将其资源拨 

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及]秘书长使用。] 

10·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应按照本议定书及其附件所载的程序，[根据《生物及 

毒素武器公约》第六条以书面方式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调查请求][以书面方式 

将调查请求提交[执行理事会并同时提交]总干事，以便总干事立即着手处理][并 

将此一请求送交执行理事会]。 

'将在不排斥其他可能提出的建议的前提下参考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集团提交的 

BW C / A D H O C GROUP爪皿262号文件(附于本报告之后)，拟订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案文， 

以供纳入附件。特设小组第九届会议未讨论该文件。 

'有一种意见认为，需进一步审议这一案文的适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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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磋商、澄清和合作。 

11. [[在提出请求前] [或] [在提出请求的同时]，]缔约国[应] [可] [首 

先] [尽一切努力] [[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 [充分]利用机会] [按照《公约》 

第五条的规定][以及本议定书下规定的程序]进行双边和[通过本组织进行]多边 

澄清和磋商[来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 

12·其他缔约国可承诺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及在能力限度内和/或在收到有关缔 

约国[或本组织]的请求时协助澄清或解决与作为磋商、澄清和合作的一项主题而 

提出的对不遵约的关注有关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粮 及农业组织和国际兽疫 

局等国际组织]可在此种磋商和澄清程序中发挥作用。] 

(^)请求进行调查以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时须提交的资料 

13·提出调查请求的缔约国应[按本节第·…。款的规定，][尽可能]提供表明 

对不遵约感到关注的[所有] [可以获得的] [必要]有关资料[和证据] [，其中 

包括地点、关注如何产生、不遵约活动的类型、引起关注的具体事件或活动。任何 

此种事件或活动发生的日期和地点]。所有此种资料应尽可能明确。 

C 14。其他缔约国可提供与此一请求相关的资料。不得因提交任何此种资料而 

使第--款所述的执行理事会对此一请求的审议受到推迟。] 

[ 15。根据第13和第14款提供资料的缔约国还应提供此种资料的来源的有关 

情况[，以确证[证明] [和表明]其[可靠性] [和公正性] [不具歧视性][有充 

分根据] [并且可经受多边验证]]。] 

列入本节不影响就这类程序是否应定为义务性的程序和/或这类程序是否应在调查 

启动之前执行作出的任何 后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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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果请求[进行实地调查][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进行调查]，则请 

求中应至少:尽可能]附有[充分的下列:明确;资料:以证明其有理由对不遵约 

前 刮 计 止 半 冲 「 「 ^ ^ ^ 刮 「 叫 ^ ^ 「 次 山 ， ， 「 「 ^ ^ f - ^ ^ ^ ^ ^^ r h ^ ± r 7 r 生 ^ ^ 「 口 口 ^ p p f l % 业 订 1 5 6 

， 巴 。 r 1 ^ 4 u 讶 ， 乡 ^ ^ ， 上 」 」 ^ / ， 」 ' ， ， 叨 」 夕 * 。 口 · 」 」 「 · ， ， · ^ 4 ^ ^ l /儿足^，」"，，抑」土式口可。」 

(评注:作建议的修改后，本款的开头部分将与第17款(原第18款)的开头部分一致。 

提供明确资料的规定已载于第叼款(原第16款)。对于是否应"尽可能"提供资料， 

也 好在审议第16款时集中讨论，因为该款中也有同样的问题。) 

仟(a)指称的[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事件][使用]发生在其领土上或其管 

辖或控制下的缔约国的名称;午 

(b)叙述此- [事件] [使用]，包括提供所有可以获得的关于以下两项的 

资料: 

(1)出于非和平目的[使用][释放]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 

情况; 

(2)使用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的情况; 

(c) [事件][使用]发生的情况; 

(^)指明其为单一的[事件][使用]还是一系列[事件][使用]; 

(e)指明所怀疑的[事件] [使用]发生原因和/或肇事者; 

(评注:以上建议的新的(b)至(e)项是将原(f)和(^)项的内容转移到这个新的位置;这 

样，各项的顺序就与第17款(原第18款)各项的顺序一致了。) 

侮H0指称的[事件][使用]的尽可能明确的[大致]日期、:和:-时间平和 

时间长短斗 

'有一种意见认九一项请求的佐证资料有可能缺少上述基本要素的许多确切细 

节。不应当以此为由而不认真考虑这一指控。也许单单一种证据就足以起决定作用。不能 

由指控国不合理地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在另一缔约国或一非缔约国领土上进行调查的请求， 

需进一步审议是否应修改这些规定或如何修改这些规定。 

。本款(a)至(p)项也载于附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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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9)有关区域的位置、地理坐标和特点士，有关区域是否位于提出请求的 

缔约国的领土上，若不是，则注明控制该领土的国家的名称以及该国 

是否为本议定书和/或《公约》的缔约国七 

仙 「 J i t ^^法^z^^^中恶次^k^^ ^ ^ ^ :^^^ 「 ̂ ^^^^^^^ ^ 「 朋 ^ ^ 吟 冲 陆 上 圭 v ^ ^^T7 ̂ ^ 「 古 

^ ^ / L ^ 广 ^ J " 山 " " l ^ ^ N l " " " 」 4 v ^ ^ ^ 」 ^ " " ^ l ^ ^ ̂ " " 4 ^ 1 l ^ H J l ̂ J ^ ^ ^ z U ^ ^ ^ 匹 ^ ^^^l 

^ ^ ^ 「 ^ ^ ^ m ^ ^^^^ a ^ ^ ^ ^ ^ w ^ ^ ^ 廿 七 尚 · 一 ^ 4 ^ 1 「 古 ^ ^ l 「 ^ ^ ^ 田 ^ ^ ^ 日 · 一 - 言 川 「 古 

^ 1 」 」 ^ ^ ^ ^ ^ ^ 」 ^ T 、 月 / 1 」 口 ^ ̂ ^ J 不 ， 习 丁 。 ， ^ ^ ^ ^ r ^ ， ^ 」 」 ^ ^ ^ / lJ 」 ^ 1 ^ A L ， 口 、 ^ ^ L ^ y " 

^卢 ^ 「 ̂ ^ ^ F ^ 「 世 F t ^ n r lhX ^ 革 r W ^ 「 黄 ^ ^ ^ 「 「 ^ ^ ， m 「 " " " 「 ^ r ^ 闸 ^ ^ / 百 ^ ， 胜 古 步 · 

' 。 " ^ ^ ^ ^ " 。 J ^ " " 「 ' 札 " ^ ^^^^^ 1 。 " ^ 人 " ' 丛 " ' " " 口 ' l ^ H ^ 功 半 ^ ^ 4 ^ T = l ^ 

(评注:除流行病学资料的问题外，本项的内容可移至前面，成为新的(b)至(e)项。 

是否包括流行病学资料的问题，则在下面处理。) 

扶e^)(h)提供所有可以获得的流行病学资料，包括详细叙述受害者(人、动物或 

植物)^ L所受影响、] ̂ ^状、]私受影响数量。庄叙述疾病;或毒素造 

成约类似事件:筑症状茬迹象:或其性物证，、受害者治疗情况和治疗 

结 果 ; ， : 

^ ^ r l 「 臼 ^ ^ ^ ^ ^ ^bb^ ̂ ^ ^ ̂ 半 ^ ^ ^^/ ^ ^ ^ 7 H ^ 话 ^ ^ i ^ e 业 " ， 

人 、 ^ L ， 八 - ^ 」 口 ^ 阻 ^ ， 、 ^ ^ L J 勿 ^ l v v ， 夕 。 ^ ^ 少 ^ 1 ^ 1 「 。 

/ ^ \ LLl ̂ ^ ^^L ^^^ ^^Z. l^I h ^ 「 片 田 ' 「 吸 ^ ^ ^ ^ r ^ 帆 冲 4 4 ^ t ^^l ̂FHĤ  ̂ ^ ^ 4 t 冲 胁 划 ^ ^ ^ ^ ^ ^ ̂  h ^ 1 哇 

^ ^ / L^^l 4 l r l ^ J ^ ^ 4 ^ ^ ^ l/A^ / U ^ L ^ l ^ ̂ ^ b J v p L 1 . l^zJ / l ^ J F ^ 4 ̂ ^ ^ l^^^^ ^ - l^^^ /l^^J ̂ 7 v 4-9- ̂ zr^i H J [ ^ 

不口。 

^ ^ ^ 

^^q^\ / F f ^ 田 斗 ^ g g ^ - ^ ^ 4 女 就 二 共 ^ 「 日 6 ^ ^ 磋 v ^ . 

^ ^ ' L ^ ^ ^ lJ J 4 ^ ^ 4 T 1 厂 " ^ x ^ 广 永 定 ^ p 4 4 _ 1 ^ 不 " ^ ^ ^ y L l ^ 

(评注:建议将本项的内容移至以上(b)项。) 

[^g^(i)证实事件不应被视为疾病自然突发的流行病学资料[，包括受影响区 

域自然发生的疾病的特性和发生情况以及人口统计数据]; ] 

「 r ^ 、 圭 叫 v J 4 ^ ^ t^ 4 ^ 佑 ^ ^ ^ V r — H r 韭 佑 ^ ^ ^ 占 体 六 牡 " 次 州 · 「 

L L A ^ / ^ ^ ^ ^ r " " " ' " ^ E g ^^ J H J ^ L u ^ " 寸 ^ y L " 口 " 诉 / L 丛 " : ^ ^ 4 ^ ^ n ^ ^ 

斗*Hj) [任何]与请求相关的先前的磋商/澄清所得到的资料和/或成果或结 

果。阜 

还应酌情尽可能提交以下其他类别的资料也可能很重要: 

铺(^)任何内部调查报告，包括任何实验室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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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立 壹 立 ' 、 卦 胁 盐 钻 胁 \ ^^^茁^4 n^^^ ^ ^ n 垂 ^ 4 ^ ^ T 粘 旦 r ^ ^ ^ 口 ^ ^ ^ ^ 佑 ^ 由 「 韩 妻 ， 

^ v ^ v ' ^ x ^ l=1 1 = 1 k / " " % " ^ 2 ^ 4 l J = L " ' " " ^ ^ K ^ ^ ^ v y " " 入 4 y " 於 玉 。 ^ ? 1 ^ A U ^ b 杜 ^ f ^ L " " r 7 ^ 4 4-9-

幸 y b b r R R - 」 h ^ 兴 " 古 仲 ^ h^I ̂ l^^ ?1̂ î ̂ ^ ^ ^ ^ c 合 「 F R ^ ^ ^ ^ ^ ^ t ̂ ^^1 3^r: ̂  「 2 3 P 生 立 ^ x ^ ^ 亡 ^ 哇 旧 

环 粒 妹 " 卜 ^ 少 寸 " ' " 丛 " " 灶 ^ 4 ^ L 刊 不 ^ L = l " 札 " " 人 口 ^ 7 ^ / J l ^ ^ / ^ 

^ ^ 淋 后 ^ ^ ^ 审 ^ · 「 

口"^ ^ ^ ^ ^ J 卜 ^ ^ ^ l b ^ 山 」 

(评注:建议将本项的内容移至以上彻项。) 

(1)目击者的[任何]宣誓口述、照片、样品或其他物证; 

(^)受影响区域自然发生的疾病的特性和发生情况以及人口统计数据; 

(n)叙述控制措施及其在受影响区域的成效，如果有此种资料的话; 

(0)其他佐证资料; 

士(P)相关情况下，关于具体援助的请求。丹 

17·如果请求[进行年设施调查] [ B节中提到的对任何其他指称违反《公约》 

条款义务的情况进行再调查]，则请求中应至少附有士下列资料. l 「附件^^t中规定 

陆^1^^^ ^ ^ l 1 1 7 

口^ 4 ^ 八 斗 「 。 口 

(^^注:由于在下列各项移至附件D上未达成切、议，本节 实际的工作假设是下列各 

项将留在议定书正文中。如果日后决定将它们全部或部分移走，可在此处适当提及 

有关款项。) 

旺(a) f指称的不遵约活动发生在其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缔约国的名 

称;，波调查缔约国，; 

(b)引起对不遵约的关注的特定事件或活动，包括所有可以获得的:尽可 

能提供;关于[研究、]发展、生产、储存、获取或保有下列物剂或毒 

素或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的资料;，具体说职"发生了何种违禁活 

^ ^ ' r P l 立 ^ r ^ 4 ^ 7 ^ ^ ^ 4At l^^ ̂ v ^ 冲 斩 仕 生 古 ^ ^ ^ ^ 一 发 7 ; 1 l ^ ^ r ^ ^ ^ ^ . 

% " " ' 烂 " " ' " 尽 ^ J H J ^ ^ ^ 。 " " 汇 = 9 = ^ " 承 " ^ ^ l ^ ^ = r " ， 

(1)类型和数量不属于预防、保护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当需要的微生 

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 

(2)为了将这类物剂或毒素用于敌对目的或武装冲突而设计的武器、 

设备或运载工具; 

本款(a)至0)项也载于附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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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任何指称的不遵约活动发生的地点:私区域lJO这一资料应包括尽可能 

多的详细情况，包括说明、位置、边界和尽可能精确到 接近的经纬 

秒的地理坐标; 

(^)所指称发生不遵约活动或事件的大致起止时间; 

^H(e) [任何]与请求相关的先前的磋商/澄清平或先前的[实地调查][或先前的对 

指称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进行的调查]所得到的资料和/或成果或结果;子 

^(f)表明对不遵约的关注并非疾病自然突发的资料。] 

还应酌情尽可能提交以下其他类别的资料也可能很重要: 

(9)说明任何有关设施是否已在本议定书之下宣布，并说明与指称相关的 

宣布报表中含有或缺少的任何资料; 

(^)如无上述资料，则提供任何表明有关设施本应在本议定书之下宣布的 

资料; 

(i)有关设施的所有权和/或作业的详细情况; 

助任何进一步的相关资料，例如关于指称的不遵约活动的程度和性质的 

资料;午 

[(E)调查请求提交后的步骤' 

18·执行理事会应在收到调查请求后立即开始审议此一请求。 

19·总干事应在收到调查请求后2/JY时内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确认收到此一请 

求，应在收到此一请求后6 /J^时内将此一请求告知被请求接受调查的缔约国，并应 

在收到此一请求后2^/J^时内将此一请求告知所有其他缔约国。 

20·总干事还应立即确定此一请求是否符合以上规定的要求，并应在必要时协 

助提出请求的缔约国按照规定提出调查请求，而且应在2^/Jn时内将任何经过修改的 

请求告知执行理事会和所有其他缔约国。 

21。如果调查请求符合规定的要求，总于事应毫不迟延地开始为调查进行准备。] 

特设小组第十届会议期间未讨论本节。第18至第21款转录了BWC/AD H O C 

G^O^刀仰^P268号文件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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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第十条有关的措施进行讨论的结果 

以下列案文替代Bwc/AD H o c GRoup/39号文件第64至第71页第七条: 

第七条 

L为和了□的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 

[执行方面的援助]及技术合作 

[(A)[一般规定] 

[本议定书的目标按其中的有关规定加以推行，这一目标是:通过适当措施， 

包括[有效的遵约核查][有效执行《公约》的]措施，加强《公约》及确保《公约》 

的所有规定得到遵守，并[除此之外]在促进与《公约》有关的和平使用、科学和技 

术交流及转让等事项上为各缔约国'。提供一个进行磋商与合作的论坛。]。。 

1·每一缔约国承诺以[确保落实] [增进落实][《公约》][包括][特别是] 

[第十条][《公约》第十条]的方式履行其[在本议定书之下的]义务。 

[为此，各缔约国应: 

(a)酌情在全球、区域或双边基础上直接或通过本议定书中规定的体制机 

制进行合作，以[落实] [加强落实][《公约》第十条]的规定; 

(b)推动有关细菌(生物)的和平活动领域内的国际合作，包括关于按照《公 

约》条款用于和千目的的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的交换在内。 

(c)避免妨碍各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缔约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 

2·[所有缔约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应包括需通过多边谈判缔结关于转让 

敏感技术的普遍、全面和非歧视性的协定。]] 

[1。执行机构应在为和平目的促进执行方面的援助及技术合作等事项上提供一 

个进行磋商与合作的论坛。 

'。须联系所涉法律问题就本条各处使用"每一缔约国》或"各缔约国》是否够得上 

允当的问题作出决定。 

。。有一些代表团要求将本款移至题为"一般规定》的单独一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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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执行机构应根据请求协助各缔约国获得执行方面的援助，并酌情与其他缔 

约国协调这一工作。 

3·有能力这样做的每一缔约国应酌情在全球、区域或双边基础上百接或通过 

执行机构进行合作，以按照《公约》的规定促进有关细菌(生物)[及毒素]的和平 

活动领域内的国际合作。] 

(B)促进科学和技术交流的措施 

[3·每一缔约国承诺执行具体措施，以确保: 

(a)《公约》第十条关于为和千目的[转让和]交换材料、设备和技术的 

规定得到[充分和]有效的执行; 

(b)转让受到关注的材料、设备和技术[一律] [完全]符合《公约》[第 

三条和] [第十条][及本议定书]的[所有]规定。。' 

[每一缔约国应每年宣布各项为执行《公约》第十条而个别地或与其他国家和 

国际组织一起采取的措施。]] 

4·在顾及现有协定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职能并采取步骤避免与现有活动发生重 

迭的前提T [以及在不违反《公约》及本议定书宗旨和目标的情况下]，每一缔约国 

应[[设法]直接[或通过本议定书中规定的体制机制]促进和执行合作措施，办法 

包括正 

(a)促进发表、交流和传播关于正在进行的生物科学研究方案的资料以及 

关于与《公约》相关的研究中心和其他科学和技术发展及活动的资料。 

(^)促迸建立[国家]生物剂及毒素检测[中心和]研究机构并[协助][促 

进]其[和平]活动，传播关于检测和鉴定技术的和实验室安全、疫 

苗生产的知识及生物科学领域其他研究项目的情况; 

(c) [促进][为]生物学数据库的建立、运行和更新[提供支持]，以收集 

和传播与《公约》的目的相关的信息; 

(^)促进公共卫生及疾病突发的[监测、]诊断、预防和控制，包括设法改 

进疫苗研制和生产方面的国际合作; 

一些代表团在BWC/AD H O C GROUP瓜咀232号文件中论述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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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利用适当的现有机制和结构[包括本议定书中规定的体制机制]尽可 

能协调有关领域内用于和平目的的国家、区域和多边活动和方案; 

[(f) [参与更广泛地交流] [报告]有关生物科学、生物技术和遗传工程和 

平利用各方面的资料62，并鼓励传播与《公约》目标直接相关的生物 

研究和高技术领域的成果; 

[(9)协助建立负责对新出现的人类疾病、动物疾病和植物疾病进行全球监 

测的国际系统[并参与其运作); ] 

(̂ )促进为和平利用与《公约》相关的遗传工程发展及其他科技发展和高 

技术而转让技术; 

(i)在[互利、]平等和无歧视性的基础上缔结各项关于为预防疾病的目的 

参与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以及细菌学(生物学)领域科学发现的开发 

的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 

^^)促进在生物学领域实施人力资源开发的方案，包括培训生物战防御活 

动的专门人员; ] 

[00)按请求以公正和公平的商业条件提供生物战防御活动方面的仪器、设 

备和技术; ] 

[(1)促进在生物战防御活动方面开展合作研究与发展的项目和合资项目， 

尤其是与基因重组疫苗研制和诊断系统有关的项目; ] 

[(^)确保在权利平等和义务平等以及互利的基础上制订适当措施，提高透 

明度，促进对《公约》目标的遵守，并使所有缔约国都能得到鼓励和 

收益。]] 

5·每一缔约国承诺: 

[(a)在本议定书生效后立即[考虑设法]加强各缔约国的生物战防御能力， 

包括拟订各缔约国采取合作措施的指导原则和可能范围，据以通过有 

益的交流实现足够的透明度并为本议定书建立的遵约制度的有效运作 

作出贡献; ^ 

进一步拟订这些义务之下需提供的资料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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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适当措施，包括通过一个自愿基金，为因《公约》或本议定书的 

规定遭到违反而[受使用或威胁使用生物及毒素武器之害] [面临危 

险]的任何缔约国提供援助或支持此种援助。[在[具有政治代表性的 

机构][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组织][安全理事会按照《公约》第七条] 

就决定进行审议之前，]各缔约国在接到请求后可及时提供紧急援助， 

包括通过上述自愿基金以及与世界卫生组织等主管国际组织协调提供 

援 助 。 6 3 ^ 

[(c)旨在避免妨碍缔约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措施 

6·[每一缔约国应: 

(a)有权为和平目的单独或集体研究、发展、生产、获取、保有、转让和 

使用生物剂及毒素; 

(b)承诺促进并有权参与细菌(生物)剂及毒素用于和干目的方面的设备、 

材料和科技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 

00)相互间不实行任何会限制或妨碍用于和平目的的生物学、遗传工程、 

微生物学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贸易和发展及科技知识的增长的限制性措 

施，包括载于任何国际协定中的此种措施; 

(c)之二承诺不采取或实行任何[违反《公约》之下承担的义务的]歧视 

性措施，不以此种措施限制或阻碍贸易和科技知识的发展及促进，特 

别是生物学研究领域科技知识的发展及促进，包括微生物学、生物技 

术、遗传工程及其在工业、农业、医学、制药、公共卫生方面的应用 

和其他和平利用; ] 

(c)之三[相互之间对生物学领域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的自由流动仅应 

按本议定书第。…"部分的规定制订管理准则; ] 

。'本款内有些问题正在第六条(援助和防备生物及毒素武器)之下研究。需仔细加 

以考虑，以免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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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之四[相互之间对生物学领域设备、材料和科技资料的自由流动实行 

的任何限制均应符合《公约》并遵守本议定书的[有关][所有][特 

定]规定; ] 

(^)不利用《公约》[本议定书]为借口而实行《公约》[本议定书]所规 

定或准许的措施以外的任何措施，也不利用任何其他国际协定来实现 

勺《公约》[本议定书]不相符的目的; 

(^)之二[不利用[《公约》或]本议定书的规定约束和/或限制为符合《公 

约》目标和规定的目的转让科学知识、技术。设备和材料; ] 

(e) ^承诺审查其在用于和平目的的生物学、遗传工程、微生物学及其他 

相关领域内的现行国家贸易条例，使此种条例与《公约》的宗旨和目 

的相符。] 

7·[为了增进和扩大这类[细菌(生物)方面的材料、设备和技术用于和千目的 

的]交流和转让从而使所有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缔约国邵能得益，]各缔约国应通过 

本议定书中规定的体制机制，定期报告其为落实《公约》第十条的规定而采取的具 

体措施。应由上述体制机制对这些报告加以审查，以便就《公约》第十条的切实执 

行向各缔约国提出建议。] 

[每一缔约国应有权宣布任何违反第十条下的义务对用于和平目的的生物材 

料、设备和技术的转让施加的限制。]] 

(D) [[体制机制和]国际合作。。][议定书执行方面的援助] 

[[8·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组织应制订框架以开展活动，为各缔约国特别是发 

展中缔约国提供援助。在充分顾及现有协定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职能并注意需避免[与 

现有活动和机制发生]重迭的前提下，[缔约国应考虑直接或通过末莱的体制机制进 

行包括下列各项在内的活动][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组织应确保通过其本身的体制框 

架[或直接山各缔约国]进行下列活动卫 

[为促进本议定书的执行，本组织应: )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组织"这一提法不影响该组织 终设立与否、其结构或职 
么已 
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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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请求在国家主管部门的建立和运作上协助各缔约国[获得援助; 

( b )根据请求在[按照第·…-条及附件·…¨第·…"节]编制[本议定书条 

款之下所要求的]宣布上协助各缔约国[获得援助3; 

[(c)根据请求协助各缔约国拟订本议定书条款之下所必需的国内立法; 

(̂ ) [促迸建立疫苗生产设施并为此筹供资金，特别是在发展中[缔约]国 

[家]]; 

(e) [在有请求的情况下并联系对各缔约国的: J 。 ' 

(1)就生物学领域内的各种做法交流信息和提供专家咨询、协助和适 

当建议; 

(2)相互提供有关生物安全、物剂鉴定、诊断和低成本及安全和可在 

困难条件下使用的新疫苗开发方面的合作方案的信息; 

[彻利用现代通信媒介建立国际信息交流网络，以便利各缔约国的专家能 

连续参与本组织的活动; ^ 

(9)举办国家或区域讲习班，以尽可能改善合作和制订有关科学发展的长期 

交流方案[，包括和平目的的生物战防御活动，]以及实习方案; 

(^)建立[捐助国援助框架]，[包括[自愿基金]，]以此[支持一个对新 

出现的人类疾病、动物疾病和植物疾病进行全球监测的国际系统，并] 

提供额外援助，用以培训专门人员和资助科技合作与援助项目; ] 

[(i)协助各缔约国培训可被本组织雇用的人员，以促进广泛地域代表性这 

一目标。]] 

[(E)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关系] 

9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组织应与有关国际组织[包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国际兽疫局。工发组织、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环 

境规划署以及参与执行《21世纪议程》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其他机构]建立合 

作关系，保持工作联系，并在必要时[根据第九条第24款i)项和第37款(^)项]缔 

。'由于在遵约措施的范围内也正在审议访查可否具有合作作用的问题，因此需对此 

作进一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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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协定和安排以及制订联合方案，同时顾及避免与现有活动和机制发生重迭的需 

要，以便除其他外:^ 66 

(a)在下列方面获得尽可能大的[协同效益] [收益: 

(1)收集和传播关于所列病原体的资料; 

(2)交流关于基因修饰微生物向环境中释放的信息; 

(3)良好的制造程序、良好的实验室程序、生物封闭措施和其他生物 

安全规章及做法; 

(4)便利远距离利用数据库以及各种电子通信工具; 

(b)保持一份记录，其申登录国际组织在与《公约》相关的领域内推动的合 

作活动，使各缔约国更加了解和便于参与这些活动，并在宣传活动上与 

这些组织协调; 

(c)支持多边合作框架，包括各缔约国科学人员和技术人员交流信息，以 

便除其他外: 

(1)利用缔约国的科学和技术能力、经验和专门知识; 

(2)促进相关的现有国家管制和行政程序的协调统一; 

(3)协助发展中缔约国加强生物科学、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方面的科 

学和技术能力。] 

10·本组织应在与其他有关国际组织磋商[的基础±^[后]，就这些组织可如 

何采取行动为各缔约国的利益促进[《公约》第十条] [本条]的目标而酌情向各缔 

约国和国际组织提出建议。 

11。[本组织应设有一个专门处理[《公约》第十条][和][本条]执行事宜的 

部 ^ . ]^ 

本款可移至关于本组织一般权力及职能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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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保障和限制67 

12·[鼓励]各缔约国[应]按《公约》[及本议定书]的规定尽可能提高研究 

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性。 

13·[各缔约国[应当] [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防止与《公约》相关的 

领域内的科学和技术研究[被滥用于] [被用以] [引起] [便利或导致] [生产]生 

物及毒素武器[方面的任何质量改进]。] 

14。各缔约国认识到微生物学、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内的新发现带来了 

大量知识，[应当] [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包括在这些防范措施 

中纳人生物学研究的伦理标准，在进行《公约》不加禁止的活动时使人口和环境得 

到保护。 

15·[各缔约国] [应遵守安全和免疫措施以及[其他缔约国制订的]立法和行 

政措施][承诺在准备用于科学和技术交流的研究中心、实验室和设施的安全警卫及 

实际保护方面尽可能充分遵守有关国际组织制订的安全规章]。] 

( G ) [ 4.q] 

16。在[履ft] [执行]本条[的义务]时，每一缔约国应[考虑到与保护商 

业和所有权资料有关的国际法][保护商业和所有权资料及国家安全资料]。 

17·[各缔约国应[通过本议定书中规定的体制机制定期报告] [单独或与其他 

缔约国和国际组织一起]采取的旨在落实与《公约》第十条规定的具体措施[以增 

进和扩大[用于和平目的的与细菌(生物)有关的材料、设备和技术的]此种交流 

和转让，为所有缔约国特别是发展中缔约国造福]。这些报告应[由上述体制机制] 

加以审查，以便就《公约》第十条的有效执行向各缔约国提出建议。]" 

。'有人建议删去本节或将其移至议定书中可能涉及《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第三条 

的事项的另一部分。不过，也有人指出，本节与《公约》第三条无关。 

68本款的 后位置尚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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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调查附件进行讨论的结果 

以下列案文替代BwC/AD H O c GROup/39号文件第152至第158页附件D第二 

节第1至第31款(包括有关标题): 

二、[实地调查][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的 

，情况进行的调查] 

(A)调查请求 

请求[进行实地调查] [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进行调查]时须提交的资料1 

1·如果请求[进行实地调查][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进行调查]，则请 

求中应[尽可能]附有[充分的下列[明确]资料，以证明其有理由对不遵约感到 

初步关注][T列[明确]资料]: 

[(a)指称的[事件][使用]发生在其领上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缔约国的 

名称; ] 

(^)指称的[事件] [使用]的[大致]日期[和]时间[和时间长短]; 

(c)有关区域的位置、地理坐标和特点[，有关区域是否位于提出请求的缔 

约国的领土上，若不是，则注明控制该领土的国家的名称以及该国是否 

为本议定书和/或《公约》的缔约国]; 

(̂ ) [借助流行病学资料，]叙述[事件] [使用]发生的情况，叙述 

[事件] [使用]本身并指明其为单一的[事件] [使用上还是一 

系列[事件][使用]。指明所怀疑的[事件] [使用]发生原因和 

/或肇事者; 

[(e)受害者(人、动物或植物)、所受影响和受影响数量。应叙述疾病[或毒 

素造成的类似事件]的症状和迹象[或其他物证][、受害者治疗情况 

和治疗结果]; ^ 

转录第三条F节第三小节第19款^至(P)项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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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尽可能提供]关于以下两项的资料: 

(1)出于非和平目的[使用][释放]微生物剂或其他生物剂或毒素的 

情况; 

(2)使用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的情况; 

[(9)证实事件不应被视为疾病自然突发的流行病学资料[，包括受影响区 

域自然发生的疾病的特性和发生情况以及人口统计数据]; ] 

[(h)表明对不遵约的关注并非疾病自然突发的资料^ ] 

[(i) L任何]与请求相关的先前的磋商/澄清所得到的资料和/或成果或结 

果 。 ] 

2·以下其他类别的资料也可能很重要: 

0)任何内部调查报告，包括任何实验室调查结果; 

[G0)受害者(人、动物或植物)、所受影响和受影响数量。应叙述疾病[或毒 

素造成的类似事件]的症状和迹象[或其他物证] [、受害者治疗情况 

和治疗结果]; ] 

(1)目击者的[任何]宣誓口述、照片、样品或其他物证; 

(^)受影响区域自然发生的疾病的特性和发生情况以及人口统计数据; 

(n)叙述控制措施及其在受影响区域的成效，如果有此种资料的话; 

(^)其他佐证资料; 

[(p)具体援助请求，如果适用的话。] 

3·总干事应立即向提出请求的缔约国复文确认收到其关于进行调查的请求并 

告知[执行理事会]。 

(B)调查前的活动 

调查的通知 

4·总干事应在调查组抵达人境点前至少[ 12 ] [ 36 ] [ 48 ] /J^时通知按请求 

将在其领土上进行调查的缔约国。如果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迸人其他缔约国领土，总 

干事也应通知该其他缔约国。 

5·总干事按照第4款发出的通知除其他外应包括以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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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被调查缔约国的名称; 

(b)将在其领土上进行调查的缔约国的名称，如果不是被调查缔约国的 

活 

f ; 

(c)提出请求的缔约国的名称，如果不是被调查缔约国的话; 

(^)根据调查请求确定的所要调查的指称的事件的性质; 

(e)调查组将抵达的人境点以及抵达的方式; 

(f)调查组抵达人境点的日期和估计时间; 

(9)如果使用非定班 机，则提供外交放行号码或被调查缔约国要求提供 

的适当资料，以便利非定班 机的抵达和照管; 

(^)指称发生不遵约事件的区域的位置及特征; 

彻叙述对人、动物或植物的任何影响; 

0)总于事请被调查缔约国为调查组提供的在调查中使用的核准的设备的 

清单; 

(^)在相关情况下，总干事请被调查缔约国为调查组提供的在调查中使用 

的实验室设施和其他支助的清单; 

[(1)调查任务授权; ] 

L(^)调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6·被调查缔约国应至迟于收到调查通知后[ I ] [ 2 ) [ 48 ] [ O.. ] /ln时复文 

确认收到此一通知。 

调查任务授权 

7·按照。…-下达的调查任务授权应至少载明: 

[(a) [执行理事会]关于进行调查的决定; ) 

(b)被调查缔约国的名称; 

(c)根据调查请求确定的[并经[执行理事会]批准的]所要调查的指称 

的事件的性质，包括对人、动物或植物的任何影响; 

(d)以地图上指明的将进行调查的区域，以精确到 接近的经纬秒的地理 

坐标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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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调查组计划进行的活动类别; 

[(f)调查组须达成的具体调查目标; ] 

(9)作业指令及任何其他可确定的任务; 

(^)调查组将酌情使用的任何过境点或基地点; 

(i)调查组组长及其他成员的姓名; 

EG)如拟派观察员，观察员的姓名; ] 

^0)将在调查期间使用的核准的设备的清单; 

(1)在被调查缔约国领土上或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任何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所 

需要的时间的估计。 

调查的时限 

8·估计的调查时限应在调查任务授权中载明，并应在调查前的情况介绍结束 

后由调查组与被调查缔约国充分磋商予以修订。调查期不得超过[ 30 ]天[ 84 /JY 

时]，除非经[执行理事会]授权和被调查缔约国同意后延长。调查期是指从人境点 

程序[开始^ ̂ 调查组离开出境点为止这段期间。 

(C)调查组抵达后的活动 

调查前的情况介绍 

9·被调查缔约国代表应借助地图和其他适当的文件资料向调查组介绍情况。 

情况介绍除其他外应包括被调查区域的自然地形特征、安全事项、主要疾病概况、 

迸人该区域可用的通路和交通工具、调查的后勤安排、根据总干事的请求提供的设 

备和/或实验室设施的细节以及任何其他有关资料。 

10。被调查缔约国可向调查组指明它认为哪些区域特别敏感[而且] [或者] 

与调查[目的]无关。[调查组可要求被调查缔约国解释为何指明这些区域。]被调 

查缔约国应有权按照第三条及本附件中载明的程序，管制或[拒绝给予]对这些区 

域的准人。 

11·被调查缔约国可提供在请求提出后获得的或末见于调查任务授权中的补 

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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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计划 

12·介绍情况后，调查组应拟订一项初步调查计划，该计划除其他外应作为后 

勤和安全安排的依据。该计划应订明调查组将进行的活动、调查组的后勤要求以及 

各项活动和要求的暂定时间安排。调查组应考虑到被调查缔约国的任何意见，酌情 

修改调查计划。该计划应在调查开始前提供给被调查缔约国。 

调查前活动的时限 

13·调查前的具体活动应遵守下列时限: 

( a ) 检查设备不超过 [ 4 ] /Ĵ 时; 

(b)调查前的情况介绍不超过3小时; 

( c )调查计划不超过2 / J ^时。 

这些调查前的具体活动合计不得超过[ 9 ) /JY时。 

(D)调查的进行 

情况报告 

14·调查组应至迟于抵达被调查缔约国领土后24 /Jn时向总干事发送一份情况 

报告。它应视必要发送进一步的调查进度报告。 

[ 15·情况报告应说明任何迫切需要的技术、医疗。兽医或农艺方面的协助以及 

任何其他有关情阮。进度报告应说明调查过程中可能需要的任何进一步协助。] 

调查组进行具体的现场活动 

询 问 

询问目击者 

16·调查组应有权经本人同意后询问曾目睹某一具体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或可 

提供关于某一具体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可能与调查相关的情况的人。进行询间时， 

应有在其领土上进行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由其提供 

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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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调查组可要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任务所必需的、与调查相关的资料。如果 

有需要，应由调查组提供口译，或由缔约国根据请求提供口译。 

询问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人或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植物 

或动物的所有人 

18·调查组应有权经本人同意后询问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人，以查明 

他们受到何种影响。在动物或植物可能受生物及毒素武器侵袭的情况下，调查组应 

有权经本人同意后询问这些动物或植物的照管人，以查明它们受到何种影响。进行 

询问时。应有在其领土上进行调查的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下 

由其提供协助。 

19·调查组[仅]可要求获得为履行其调查任务所必需的、与调查相关的资料。 

如果有需要，应由调查组提供口译，或由缔约国根据请求提供口译。 

询间其他人员 

20·调查组应有权经本人同意[和被调查缔约国同意]后询间其他人员，诸如 

国家/地方政府官员、任何有关医疗、兽医、制药、农业机构或设施的人员等，以获 

得与调查相关的资料，但进行询问时应有缔约国的代表在场并在可能和适当的情况 

下由其提供协助。 

21。调查组应仅要求获得为进行调查所必需的[、与所调查的事件相关的]资料 

[和数据]。如果有需要，应由调查组提供口译，或由缔约国根据请求提供口译。 

[ 22·如果被调查缔约国认为向人员提出的问题与调查不相关或触及敏感的 

国家安全资料或商业所有权资料，则被调查缔约国应有权反对提出此种问题如果 

调查组组长仍继续认为这些问题是相关的并且应得到答复，他可以书面方式向被调 

查缔约国提出这些问题请其答复，并解释这些问题为何与调查相关。调查组可在其 

报告中注明被调查缔约国不准许砌间或不允许答复问题的任何情况以及该缔约国在 

这方面所作的任何解释。] 

[ 23·进行询间时，应避免对接受询间的人员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妨碍。调查 

组应[尽可能] [在进行询问前至少48 /J^时]事先发出要求询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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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调查附件进行讨论的结果 

附 录 -

核准的调查/访查设备的清单 

i 

2 

3 

4 

@ 

6 

7 

@ 

@ 

10 

11 

12 

13 

14 

15 

耳6 

17 

18 

19 

20 

说 明 

取样和鉴定设备' 

取样管和微生物运送介质 

样品容器 

保藏介质(即:福尔马林、酒精、硅胶) 

镊子(各种规格) 

验尸器材:剪子、解剖刀、骨钳 

供采集血样用的注射器和针 

温度计和探针 

焚化器和消毒罐/消毒器 

防生物危险型工作台、手套箱 

气体燃烧器和气体 

显微镜、染色剂和玻片 

培养介质:二倍体细胞培养介质 

高压消毒锅/压力锅 

细菌培养器和厌气微生物设备 

冷冻装置: -70 gC 好/干冰 

冷冻机 

便携式酸碱计/毫伏表，带有具体的离子电极 

葡萄糖分析仪 

溶氧计 

剪校剪 

注
 

将增列其他验尸器材 

也许会增列其他类型的培养介质 

取样设备的清单将依分析工作是在现场进行还是在现场外进行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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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 " D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1 

@
 

@ 

4 

说 明 

铲和塑料袋，用于收取地面样品 

螺旋取土钻 

水取样设备，包括滤片 

便携式水泵 

罐装液氮 

密封器材(光学纤维和包件) 

密封器材(脆性、裂性、粘性) 

真空密封设备 

供样品真空包装用的塑料袋 

挂签原签/标记(永久性) 

离心机 

便携式光谱分析仪 

便携式流动血细胞计数器 

热循环控制器 

吸量管 

冻干设备(冻结真空干燥机) 

水浴器 

手持式检验用具包 

诊断用具包:使用酶标记免疫吸附分析法 
(EL^SA，酶标法)的检测系统 

取样设备:空气样、地面样、除水以外的流体样 

移动式血内气体分析仪 

血细胞计数器一库耳特颗粒计数器 

防护设备 

防护服 

长筒靴(-次性使用) 

带衬防护手套 

防护面具(军用) 

注
 

将增列其他类型的诊断用具包 

将详细列明具体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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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O 

7 

@ 

R7了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 " D 

26 

27 

28 

29 

说 明 

备用滤毒罐(军用) 

备用滤毒罐(X业用) 

外科手术用手套 

安全眼镜 

皮工作手套 

工业用安全帽 

护耳 

棉连衣裤工作服 

一次性使用连衣裤工作服 

紫外线防护镜 

水瓶(壶) 

防爆型电筒 

急救包(个人) 

自持式呼吸装置(SCBA) 

呼吸器(X业用) 

设备包 

面具适合性测试包 

冷却背心 

寒冷天气用具 

安全灯 

安全鞋 

燃烧/爆炸/空气质量/监测器 

蚊帐 

驱虫剂 

水过滤装置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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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 

3 

1 

2 

3 

4 

@ 

@ 

7 

@ 

9 

10 

11 

12 

13 

14 

15 

耳6 

17 

18 

说 明 

医 疗 设 备 

普通急救包，内装必要的抗生素、疫苗及其他药 
物 

病人监测设备-一心电图描记器、脉冲血氧定量 
汁 
T 

普通医疗检查设备，诸如血压计、检眼镜检查仪 
/耳镜、膝反射锤 

行政设备 

便携式复印机 

便携式文件扫描器 

便携式文件切碎机 

防水笔 

卷尺(3米，30米，100米) 

卡规和钢尺 

地图 

绘图纸，铅笔和标签 

计算器 

计算机(便携式)，带打印机/绘图机和调制调解器 

卫星链路电活 

便携式传真机 

外接线 

语音保密电活 

短距无线接收机 

电源插p/插座转接器 

便携式高架放映机 

图象传输设备 

注 

将增列其他设备 

进行特定实地调查所必需的、专为该 
调查配备的地理图 

这方面需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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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
 

@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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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 

@ 

鼻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I 

2 

说 明 

其他技术设备 

维修工具包 

设备运输装具 

全球定位系统(GPS) 

衡具 

波拉型照相机，带闪光灯、变焦镜头、近摄镜头 
系统和胶片 

35毫米照相机，带闪光灯、变焦镜头、近摄镜头 
系统和胶卷 

数字式摄相机一便携式放相机，带磁带 

(磁带)录音机，带磁带 

双筒望远镜 

数据镜 

夜视仪 

放大镜 

充电电池(Ni-Cd)和充电器 

背包 

工具带 

罗盘 

热致变色带包 

发电机 

气压表、风速表、湿度表(附带记录仪) 

湿球球形温度计 

[化学物剂监测仪] 

无损评估设备 

便携式X射线设备 

超声波脉冲回波设备 

注
 

用于确定可能影响微生物生存的背 
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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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调查附件进行讨论的结果 

关于附件D的主席之友提交给关于遵约 

措施的主席之友的非正式工作文件 

1·按照199 8年3月13日关于附件D的主席之友召开的会议上达成的协议， 

现将附件D中关于"有节制准入"的以下案文转交给关于遵约措施的主席之友，以 

供在讨论第三条F节第三小节(G)部分关于此一问题的案文时加以审议。 

2。本工作文件还应散发给各代表团，供其在审议第三条F节第三小节(G)部分 

时使用。 

( A ) " 附 件 D : [实地调查][对指称使用生物武器的情况进行的调查扩中关于有 

节制准入的案文: 

有节制的准人 

19。被调查缔约国应有权根据证明遵约、保护敏感装置和防止泄露与调查任务授 

权无关或与《公约》禁止的活动无关的敏感资料和数据的义务，按照本议定书第三条F 

节第三小节第"至第-款的规定采取各项具体措施，此种措施可包括，但不限于: 

(a)对于内有调查任务授权无关或与《公约》禁止的活动无关的特别敏感 

的设备或资料的[按以上第10款指明的区域] [以及楼房和其他建筑 

物]实行有节制的准人; 

(b)限制调查组成员在任何区域[或楼房]内停留的时间，同时使调查组 

能够完成其任务; 

(c)限制进人此种区域、楼房或建筑物的调查组成员的人数; 

(^)向调查组讲明它对哪些产品和工序具有所有权利益或国家安全利益以 

及被调查缔约国保护此种资料的权利。被调查缔约国可要求在本组织 

内对提供给调查组的某一资料实行 严格的保护措施。 

[ 20·如果宣布限制准人场区，每一此种场区的面积不得大于4平方公里，而 

且边界应当明确和可以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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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调查组应有权在靠近限制准人场区直至其边界之处采取迸行调查所必 

要的步骤。] 

[ 22·调查组应有权从限制准人场区的边界处目视观看该场区内的所有露天场地。] 

23·调查组应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在宣布的限制准人场区之外]完成调查任 

务。[如果在任何时候调查组向被调查缔约国提出可信的理由，证明在此种场区之外 

不能近行调查任务授权所准许的必要活动，并且证明必需得到对限，，八场区的准 

人才能完成任务，则应为调查组的部分成员在限制准人场区内完成具体任务而给予 

准人。被调查缔约国应有权遮盖或以其他方式保护其与调查目的无关的敏感设备、 

物体和材料。调查员人数应保持在完戍与调查有关的工作所必需的 低限度。此种 

准人的方式应由调查组与被调查缔约国谈判商定。] 

( B ) " 附 件 D : [设施调查][对任何其他指称违反《公约》条款义务的情况进行的 

调查广中关于有节制准入的案文: 

32·被调查缔约国应有权根据证明遵守的义务和必要时保护敏感资料的权利 

按照第三条F节第三小节第·…-至第·…¨款的规定采取各项具体措施，此种措施可 

包括，但不限于: 

(a)将敏感文件移出直接视线所及的范围; 

^^)遮盖敏感显示资料、存储资料和设备; 

(c)遮盖敏感设备，诸如计算机或电子系统; 

(̂ )切断计算机系统的使用并关闭数据显示装置; 

(e)使用随机选择准人技术，由调查组选定一定比例或数目的建筑加以视 

察;同一原则可适用于敏感建筑的内部和内容或文件; 

彻在特别情况下，限制准人现场某些部分的调查组成员人数，并限制S角; 

(9)限制调查组成员在任何区域或建筑内停留的时间，同时使调查组能够 

完成其任务; 

(^)被调查缔约国可在进行调查的任何时间表明它对哪些产品和工序具有 

所有权利益，以协助调查组尊重被调查缔约国保护所有权资料的权 

利。被调查缔约国可要求在本组织内对提供给调查组的某一资料实行 

严格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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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第十一届会议指示性工作计划' 

( 1 9 9 8年6月2 2日至7月1 0日) 

第一周: 1 9 9 8 年 6月 2 2日至 2 6日 

上午 

下午 

6月 2 2日 

特设小组/第十条 

遵约措施 

6月 2 3日 

调查附件 

第十条 

6 / 24门 

非正式磋商 

遵约措施/第十条 

6 月 2 5日 

非正式磋商 

调查附件 

6月 ^ ^日 

遵约措施 

保密 

第二周: 1 9 9 8年 6月 2 9日至7月 3日 

上午 

下午 

6月 2 9日 

遵约措施 

调查附件 

6月 3 0日 

调查附件 

遵约措施/定义 

7月，日 

法律/定义 

组织/定义 

7 月 2日 

定义 

定义 

7 月 3日 

国家/定义 

遵约措施 

第三周: 1 9 9 8年7月6日至1 0日 

上午 

下午 

7月 6日 

第十条 

定义 

7月 7日 

保密 

法律 

7月 8日 

定义 

第十条 

7 月 9日 

国家 

组织 

7月 1 0日 

遵约措施 

特设小组/ 
调查附件 

特设小组-一特设小组会议 

非正式磋商一一非正式磋商会议 

遵约措施-一促进遵约的措施(主席之友) 

调查附件一关于调查的附件(主席之友) 

定义 -一术语定义和客观标准(主席之友) 

第十条-一与第十条有关的措施(主席之友) 

法 律 ^ 一 法 律 问 题 ( 丰 席 之 友 ) 

组 织 一 组 织 / 执 行 安 排 问 题 

保 密 - 一 况 密 问 题 ( 主 席 之 友 ) 

国家 -一国家执行措施和援助问题 (主席之友 ) 

'有可能根据谈判的进展情况以指示性工作计划中的议题时间分配加以调整，因为各 

方公认需要对某些问题进行更多的概念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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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第十届会议上提交的文件 

又 号 

^ W C / A D H O C G R ^ ^ P / W P . 2 3 7 / 

R e v . I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W P ^ 2 6 6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W P . 2 6 7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W P . 2 6 8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W P . 2 6 9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W P . 2 7 0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W P . 2 7 1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W P . 2 7 2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W P . 2 7 3 

B W C / A D H O C G R O U P / W P . 2 7 4 

B W C / A D H O C GROUP/L.15 

B W C / A D H O C GROUP/40 

B W C / A D H O C GROUP/INF. 14 fP 

C o r r . l 

标 题 

关于调查附件的主席之友提交的工作文件一-附录-· 

核准的调查:访查设备清单 

关于遵约措施的主席之友提交的工作文件?- (D)请求 

进行调查以解决对不遵约的关注时须提交的资料 

关于遵约措施的主席之友提交的工作文件-一三、调查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提交的工作文件-一关于 

调查请求提交后的步骤的拟议案文 

关于调查附件的主席之友提交的工作文件一案文修改 

建议:附件D -实地调查 

南非提交的工作文件一案文修改建议:第三条一调 

查 

南非提交的工作文件-一案文修改建议:附件D 

地调查 
实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代表欧洲联盟提交的工 

作文件 

巳西提交的工作文件一建议的关于请求访查和自愿访 

查的新案文 

奥地利提交的工作文件—^C·自愿访查:建议对此种访 

查加以限制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特设小组的程序性报告草 

案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 

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缔约国特设小组的程序性报告 

与会者名单 




